沂源县张家坡卫生院

基本医疗和护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1.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和住院诊疗服务；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明的诊疗科目：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精神科、医学康复科、临终关怀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事项依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二、主要任务（一）明确机构职责。1.乡镇卫生院的职责：综合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子项1名称
	门急诊科

	子项1内容
	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和住院诊疗服务。

	子项2名称
	妇科

	子项2内容
	妇科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和住院诊疗服务。

	子项3名称
	口腔科

	子项3内容
	  牙体牙髓病、根尖周病、牙周病、龋病、口腔黏膜的诊断治疗；儿童口腔、牙齿修复、口腔修复、正畸治疗等医疗服务。

	子项4名称
	康复科

	子项4内容
	运用针灸、推拿、套管针、刃针、针刀、整骨及现代康复治疗技术治疗基层多发病、常见病，尤其对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腱鞘炎、膝关节炎、中风偏瘫后遗症、面瘫、外伤骨折后遗症等疾病，能熟练运用中医药、疼痛、康复等治疗技术进行综合性治疗。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子项1
	门急诊科

	
	
	子项2
	妇科

	
	
	子项3
	口腔科

	
	
	子项4
	医务科

	
	配合科室
	医务科、护理部 

	其他配合部门
	检验科、影像科、B超室、心电图室、药械科、西药房、中药房、收款室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子项1
	刘成胜

	
	
	子项2
	任洪香

	
	
	子项3
	李具刚

	
	
	子项4
	宋作伟

	
	办公电话
	0533-3367582

	服务能力
	医院内部配置CT、彩超、生化分析仪等大型设备，人才配备齐全，有副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3名，副主任护师1名，主管护师4名。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是
	收费标准
	淄医保发〔2022〕7号

	收费依据
	淄博市医疗保障局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重新公布全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淄医保发〔2022〕7号）。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image: image1]1.微信公众号：沂源县张家坡卫生院

二维码：


	备  注
	


医疗与护理——门诊诊疗及咨询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医疗与护理-门诊诊疗及咨询
二、服务内容
面向群众提供门诊、急诊诊疗及医疗咨询。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四、所需材料:

1.身份证
2.医保卡
3.医保电子凭证
五、就诊流程
(一)持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到就诊区域等候就诊。

(二)需进一步检查的就诊者，到相应科室检验、检查、取药等。
(三)检查报告根据检查医师告知领取报告的时间及地点进行领取。

六、工作地点
淄博市沂源县张家坡卫生院门诊住院楼。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

办理时限:即时处理。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收费。
(一)收费依据:

淄博市医疗保障局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重新公布全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淄医保发〔2022〕7号）。
(二)收费标准:

按照淄博市物价局、人社局、医保局、卫健委、财政局相关文件制定收费标准。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具刚                职务: 副院长

联系方式：0533-3367582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微信公众号：沂源县张家坡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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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

医疗与护理-住院诊疗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医疗与护理-住院诊疗
二、服务内容
面向群众提供急危重症医疗护理诊疗服务。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四、所需材料:
1.就诊人员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2.病历或电子病历打印件

3.住院通知单

4.就诊人员本人身份证(成人)
五、就诊流程
（一）门诊或病房医师为就诊者开具住院通知单;

（二）携带相关材料办理住院手续;
就诊人员需先到住院处再到收费处办理住院手续;

（三）患者或家属携带住院手续到达相关科室护士站;

（四）接诊护士建立病历、安床、告知住院须知;

（五）护士通知主管医师;

（六）医师接诊。

六、工作地点
淄博市沂源县张家坡卫生院住院病区。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全年无休

办理时限:即时处理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收费。

(一)收费依据:

淄博市医疗保障局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重新公布全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淄医保发〔2022〕7号）。
(二)收费标准:

按照淄博市物价局、人社局、医保局、卫健委、财政局相关文件制定收费标准。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具刚                 职务: 副院长

联系方式：0533-3367582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微信公众号：沂源县张家坡卫生院

二维码：
医疗与护理——门诊、住院患者就诊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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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南部山区医疗联合体

就诊结算流程

各卫生院就诊病人

患者在各卫生院缴费、报销


沂源县张家坡卫生院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服务、孕产妇健康管理、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预防接种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服务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明的诊疗项目：预防保健科、儿科、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科。

	事项依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二、主要任务（一）明确机构职责。1.乡镇卫生院的职责：综合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公共卫生科

	
	配合科室
	 疾病控制科、妇幼保健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翟培萍

	
	办公电话
	0533-3367582

	服务能力
	医院内部配备专门的公共卫生服务场所，基本公卫服务项目对应管理人员健全，有老年人专业查体设备，慢病查体卫生材料采购及时，为辖区居民提供健康导航。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微信公众号：沂源县张家坡卫生院

二维码：


	备  注
	


公共卫生——新冠疫苗接种流程图




12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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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张家坡卫生院

村卫生室的管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负责对村卫生室的业务管理、技术指导以及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村卫生室所需基本药物采购配送的相关工作，对实行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的人员、业务、药品、房屋、设备、财务和绩效考核进行统一管理。组织开展村卫生室人员业务知识、岗位技能、中医药知识、职业道德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培训。定期组织召开例会，汇总各村卫生室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传达有关卫生政策，部署工作任务。加强村卫生室信息化建设。

	事项依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鲁政办发〔2011〕36号）二、主要任务（一）明确机构责任。1.乡镇卫生院的职责：负责对村卫生室的业务管理、技术指导以及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村卫生室所需基本药物采购配送的相关工作，对实行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的人员、业务、药品、房屋、设备、财务和绩效考核等进行统一管理。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卫生协管科

	
	配合科室
	公共卫生科、药械科、中西药房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马中金

	
	办公电话
	0533-3367582

	服务能力
	医院副主任药师2人、药师2人对村卫生室日常业务进行督导考核。关于印发张家坡镇2022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方案的通知张卫字〔2022〕17号、关于印发张家坡镇2022年村卫生室基本药物绩效评价方案的通知坡卫字〔2022〕5号。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微信公众号：沂源县张家坡卫生院

二维码：


	备  注
	


村卫生室管理——健康教育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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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转诊





检验中心





需在各卫生院住院治疗的外科疾病，县二院可提供院外会诊或手术治疗





患者持检查结果回各卫生院继续进行就诊





因病情危重或复杂，征求患者同意，经双方医师协商，选择在二院住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再转回各卫生院





绿色通道





县二院提供专用冷链运输柜和车辆，负责收集各卫生院血样标本，由检验中心集中检验





影像、特检、超声：患者持检查申请单和缴费凭证到县二院





检验：由各卫生院抽取，留存血样标本





受种者预检登记，签署《新冠疫苗知情同意书》





受种者佩戴口罩、闻隔米排队,携带身份证,出示健康码、测体温正常后进人接种大厅


(未成年人需有监护人陪同，携带身份证、户口本或其他证明亲子关系的材料，如有他人员陪同，需要监护人的授权委托书)





居家自我观察，遇紧急情况及时到医院就医，并报告接种点





无不适或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如有不适或异常反应及时报告现场医务人员:请到疑似异常反应处置室





接种完毕后，


在指定留观区留观30分钟





预检不合格者


根据情况禁忌接种或缓种





预检合格者


携《新冠疫苗知情同意书》到等候区等待接种





如无疑问，方可离开





进行疫苗接种





给出医学建议





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居民预约


服务时间





居民通过电话、微信联系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预约服务时间





居民携带相关证件按照约定时间到社


区机构免费享受 12 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目





本次服务结束，预约下次服务时间





如需反馈化验等项目结果者，预约反馈


时间





反馈结果，本次服务结束，预约下次服


务时间





建立个人疾病跟踪回访记录，


提供咨询服务





收集、整理、保管健康教育素材，


建立完善工作档案





在宣传栏张贴宣传页、发放宣传册，


对病人进行宣教、义诊





根据宣传计划，制作宣传册、宣传页





医院或科室做出健康教育计划








